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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摘要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重大部署和

预算法的有关规定，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

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（粤发〔2019〕5号）等有关要求，仲恺高新技术产

业开发区财政国资金融局（以下简称“区财政国资金融局”）成立

绩效评价小组对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仲恺高新区党群办公室

（以下简称“区党群办”）“2021-2023年度党群工团妇专项经费

项目”支出开展绩效评价。经过资料收集报送、书面评审、现场评

价等流程，评价小组完成本报告。

项目概况

区党群办2021年-2023年根据每年上级下达任务结合当年度工

作计划申请预算安排共计947万元，分别用于团委工作经费、妇联

工作经费、区级配套工作经费、党群工作系列工作经费。该项目在

2021年至2023年总预算为947万元，实际到位共929.79万元，其中

下拨到各乡镇和工作室共232万元。该项目在2021年至2023年实际

支出共867.68万元，其中下拨到各乡镇和工作室的资金共支出

169.89万元。

经评定，区党群办2021-2023年度党群工团妇专项经费项目支

出绩效评价得分为79.34分，参照《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〈项目支

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仲恺财评〔2021〕17号），评定

等级为：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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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要绩效

1.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创新推行工作方法。该项目有效利用

了将群团组织纳入区级党建工作办公室管理的“大部制”结构优

势，创新性地实施了“三个一同”的工作策略，即共同规划、协同

执行和联合监督。这种方法促进了青年团、妇女联合会、关心下一

代工作委员会等群团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工作，并

取得了显著的成果。

2.培养青少年忠诚度与自豪感，支持青年发展与创业就业，

推动志愿群体发展。通过教育培训和有效管理，增强共青团和少

先队成员对组织的忠诚度和自豪感，同时提升青年联合会等青年组

织的服务能力，为党的青少年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广泛组织如“青

春志愿”、“展翅计划”、“七彩假期”等多样化活动，通过培训

和各种形式的活动，共青团致力于支持青少年的全面发展和青年的

创业与就业，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。

3.加强妇女儿童事业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。在妇女创业就业、

权益维护、家庭教育、贫困妇女帮扶、困境儿童关爱等方面做了大

量工作，为维护家庭幸福、邻里和睦、社会稳定做出了积极努力，

如开展三届红紫荆·恺欣妇女儿童公益项目创投活动、“三八”妇

女节活动、“巾帼杯”广场舞、仲 恺高新区“少年儿童心向党”

系列主题活动、“爱在出租屋，点亮微心愿”等活动，收到较好的

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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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存在问题

1.项目测算依据不足。该项目预算额度测算依据不充分，如

2021年及2022年预算内容中的团委工作经费未有预算额度的测算

过程以及依据，仅概括用于各类活动。

2.目标设置不完整，指标的明确性和合理性不足。一是区党

群办设置的绩效目标不完整，没有全面覆盖实际工作内容，项目绩

效目标设置主要针对妇联工作及团建工作，未涵盖区级配套经费及

党群系列工作经费的绩效目标。二是指标设置不够明确、合理，存

在指标分类混淆，可衡量性不足等现象，未设置成本指标。如可持

续发展指标中的“提升履职能力”应作为社会效益指标，可持续发

展指标中的“维护青少年”描述模糊且应作为社会效益指标。社会

效益中的“提高广大妇女理想信念”的指标值为“有所提高”，生

态效益中的“服务广大青少年理想信念”指标值为“有所提高”，

可持续发展指标中的“维护青少年”未填写指标值。不利于项目完

成过程中对绩效目标的监管，容易偏离绩效目标，最终无法达成预

期效益。

3.资金支出不规范。一是部分资金支付无审批手续，如2023

年11月122号凭证误付22,780.00元，附件为银行回单，没有相关的

审批手续。二是区党群办存在资金支出挤占项目资金的现象，该项

目资金使用与预算申报用途内容不完全相符，资金未全部用在预算

申报内容上。根据预算批复，党群系列工作经费的组工调研信息管

理经费中，每年对全区组织调研信息上稿情况进行奖评的经费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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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10万元，三年合计30万元，实际未使用。项目实际到位资金929.79

万元，其中276.97万元用于日常办公经费支出，具体为支付办公水

电费、办公文具费、工作误餐费、职工宿舍费用、实习生补助费等。

三是存在虚列支出的现象，2023年11月122号凭证误付22,780.00

元，于2023年12月收回，但决算未剔除此支出，且在2024年6月才

将该款项上缴财政。四是区级配套经费使用不及时，下拨镇街资金

未及时足额使用，如村（社区）“妇女之家”建设阵地建设经费161

万，实际使用109.05万元，乡镇（街道）市区两级妇联补助经费20

万元，实际使用14.27万元，且大部分集中在2023年使用。

4.项目管理制度不完善。一是项目没有相应的管理办法，导

致无法有效的监控项目资金的支出以及项目开展情况，如存在项目

资金用于非预算用途、仲恺高新区第八届红紫荆·恺欣妇女儿童公

益项目创投活动出现会计核算不规范以及成效较低的情况。二是

2021年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参与人次未统计，活动参与未提供相关

佐证材料，部分子项目未提供验收报告，无法判断是否按期完成。

（三）改进建议

1.完善预算编制，提高预算执行水平。加强预算管理。在预

算编制过程中应注重各部门之间的充分沟通与协调，按照各部门业

务工作计划合理分解本年度内部预算的各种指标，对每项活动、项

目的预算金额、标准和具体支出方向进行初步的计划，提高财务预

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

2.完善绩效目标设置，提高指标的可衡量性。一是应确保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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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目标全面覆盖所有相关经费，并与实际工作内容相符。可以参考

《中央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（试行）》

中的指导原则，提高绩效目标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。

二是对绩效指标进行分类，确保每个指标都是明确、具体且可衡量

的。这有助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绩效目标进行有效监管，并减少

偏离预期目标的风险。

3.加强资金监管，做到专款专用。一是强化对资金支出过程

中的监督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，并按照预算申报内容使用。加大对

资金使用、实施进度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阶段性检查力度，以便

及时发现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对于发现的问题，应及时制定整

改措施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，以确保项目资金使用的规范性

和有效性。二是对于违反资金使用规定的行为，应依法追究责任，

包括但不限于挪用资金、未按项目明细单独核算等行为，确保资金

使用的合规性。

4.完善项目相关管理制度，加强项目管理和执行。一是项目

资金管理制度方面，应制定明确的项目资金使用流程和规范，包括

预算编制、审批流程、支付程序和财务报告制度，确保资金使用的

合规性和透明性。二是项目事项管理制度方面，需要建立一套项目

管理流程，涵盖项目的申请、执行、监控和收尾等各个阶段，明确

项目目标、责任分配、进度安排和质量标准。确保每个子项目都有

明确的执行计划和时间表，以及相应的监督和验收机制。三是在项

目启动前，应进行深入的调研，了解服务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期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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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服务设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从而提高社会效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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